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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

见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报字[2023 ]第 ZE10270号

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陵牧业”）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2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并于 2023年 4月 27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E10267号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的相关要求，我们就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在本年度

的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的具体内容

截至上陵牧业 2021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日，宁夏上陵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整计划经债权人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0月 18日裁定生效，针对

债务偿还方案尚在执行过程中，执行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尚无

法准确预计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杨斌担

保责任的具体金额。我们无法判断上陵牧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因上述事

项承担的担保责任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造成的影响，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因此我们对贵公司 2021年
度财务报告发表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陵牧业对如何消除对持续经营的重大疑虑作出了披露，我们认

为，以上预计负债及上陵集团等二十家公司破产重整方案经债权人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经法院裁定生效。截至报告日债务偿还方案尚在执行

过程中，执行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这种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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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牧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上陵牧业对持续

经营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存疑。

二、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的消除情况

（一）对华融华侨担保事项

2016年 1月，上陵牧业及子公司以编号为贺国用（2014）第 60057
号农业开发用地使用权及编号为贺兰县房权证洪广镇字第 20134771
号房屋、其它定着物、奶牛及子公司部分奶牛等为控股股东宁夏上陵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夏上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权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2017年 1月，上陵牧业及子公司以部分奶

牛为控股股东宁夏上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500.00万元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权人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就上述两笔担保，2020年 6月 29日，华融甘肃分公司将两笔债

权转让给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华侨），并

于 2021年 4月 22日通知了债务人和担保人。2021年 4月 28日，华

融华侨起诉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判其他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担

保人即上陵牧业在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项下承担担保责任。

2022年 3月 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2021）宁 01民初 868号】、【（2021）宁 01民初 869号】驳回

华融华侨的诉讼请求。华融华侨于 2022年 3月 23日继续上诉。华融

华侨于 2022年 10月 31日向法院提交了撤回上诉申请书，申请撤回

对本案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根据 2021年 12月 29日，华融华侨与上陵集团原股东史信、史

仁、史俭、史俨、上陵集团及重整管理人签订的《债转股协议》约定，

上陵牧业及部分子公司对华融华侨未实现退出的债权金额的差额，以

上陵牧业与华融华侨签订的抵押协议和办理的抵押登记为准。

华融华侨撤回上述后，法院一审判决生效，对华融华侨担保责任

的重大不确定事项已消除。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上陵牧业根据

上陵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的金额及预计承担担保

责任后可回收金额，计提的自身预计负债余额 19,267.81万元为合理

估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华融华侨对上陵集团有抵、质押资产

尚在处置过程中，上陵牧业该部分担保责任尚未解除，上陵牧业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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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计未来需承担的担保责任及预计可追偿金额计提预计负债。

（二）与自然人杨斌担保事项

上陵集团董事长史信个人签订借款协议向杨斌借款人民币 2亿
元（资金打入了上陵国际贸易账户），并由上陵集团以及史仁、史俭、

史俨共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其中借款协议上加盖了本公司公章，

此担保事项未经过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截至 2018年 5月 12
日，被告史信已偿还本金 1亿元，并清偿了 2018年 5月 12日之前的

利息，尚有本金 1亿元及 2018年 5月 12日之后的利息未偿还。

2019年 5月 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

的民事判决书（2018）宁 01民初 1262号中，判决史信偿还原告杨斌

借款本金 1亿元，并以年利率 24%支付利息；被告史仁、史俭、史俨、

上陵牧业、上陵集团为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9 年 11
月 27日，上陵牧业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

决书》（2018）宁民终 444号，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2年 2月 22日，杨斌签署了《以物抵债协议》，协议规定该

协议约定的资产交割完毕后，即视为杨斌同意放弃债权，具体为：（1）
上陵集团同意将其持有“北京汽车 4S店”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土地权

证编号：宁（2018）金凤区不动产权第 0071036号）转让给杨斌，按

照本协议约定办理相关手续。过户登记办理至宁夏美科盛商贸有限公

司名下，即视为该部分已经按照《承诺书》的要求完成交割。（2）上

陵国贸持有的 3,549,000股黄河农商行股权已经于 2018年 12月 21日
转让给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协议生效后，视为该部分已经

按照《承诺书》要求完成股权交割。（3）上陵集团持有的 473,200股黄

河农商行股权、史仁持有的 236，600股黄河农商行股权，该部分股权

变更登记在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股金证办理至宁夏晟晏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视为该部分已经按照《承诺书》要求完成股权

交割。杨斌即可免除史信及其关联公司的债务。

2020年度，上陵牧业根据上陵集团破产清算预计可受偿金额及

对杨斌担保预计可能承担的担保义务计提预计负债 15,691.62万元。截

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上陵牧业对杨斌的担保义务仍存在重大不确定。

2022 年 6 月 15日，上陵集团与杨斌完成“北京汽车 4S 店”房

产及土地使用权(土地权证编号:宁(2018)金凤区不动产权第 0071036
号)的资产交割，上述资产权证让转给宁夏美科盛商贸有限公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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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6日，上陵集团持有的 473,200股黄河农商行股权及史仁持有

的 236,600股黄河农商行股权转让于杨斌，工商登记尚在变更过程中。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上陵集团与杨斌《以物抵债协议》已处

于实质执行阶段，大部分偿债义务已得到执行，上陵牧业担保责任的

重大不确定事项已消除，剩余部分未转让股权对上陵牧业不存在重大

影响。

（三）2021年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重大影响

消除情况说明

上陵牧业在上陵集团破产重整以来，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上陵集

团破产重整方案明确约定，上陵牧业为破产重整经营性资产不予处置，

并计划长期经营，规范、强化牧业板块发展。

此外，上陵牧业管理层已审慎考虑日后的流动资金、经营状况，

以评估本公司是否拥有充足的营运资金以及融资来源以确保本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1日后 12个月内能够持续运营。

基于上陵牧业上述担保事项的重大不确定已基本消除，根据上陵

牧业管理层编制的未来 12个月的现金流量预测，2022年度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三、使用限制

本专项说明仅供宁夏上陵牧业股份公司为披露 2023年年度报告

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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